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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62/2021_2022__E6_B5_99_E

6_B1_9F_E5_98_89_E5_c64_462717.htm 近日，2008年嘉兴市本

级高中段学校招生优惠加分政策已经出台。根据中考优惠加

分实施意见规定，今年市本级高中段学校招生，将对符合条

件的考生实行优惠加分。此次优惠加分有5分和3分两种，均

计入考生学业考试成绩的总分。优惠加分可累计加分，但累

计最高加分不超过10分；同一类别重复得奖，只能选加一项

。较之去年，今年中考的优惠加分项目有所减少。同时，本

次中考优惠实施意见还对2009年有关项目的调整做出预告。 

本次加分对象为参加2008年嘉兴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的学

生，优惠加分分为政策类、科技类、体育类、艺术类四个类

别。 可加5分的考生有： 一是政策类：（1）烈士子女，因公

牺牲军人子女，驻边疆国境的县（市）沙漠区、国家确定的

边远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定的特、一、二类岛屿部队

现役军人子女，以及驻嘉部队现役军人子女。（2）具有嘉兴

市户籍的少数民族考生。（3）归侨、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

生。 二是科技类：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期间参加教

育行政部门举办的各类科技活动或比赛，获省级三等奖（含

三等奖，以下同）、市级（含市本级）二等奖、区级一等奖

及以上的考生；属集体项目的，加分仅限于第一作者。 三是

体育类：（1）2007年6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期间参加省、市

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举办的年度计划内体育竞赛项目，单项

获省、市前六名；集体项目获省级前三名（其中篮球、足球

、排球前六名）、市级前二名的主力队员（集体项目主力队



员不超过参加比赛运动员总数50%）。（2）2007年6月1日

至2008年5月31日间获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。 四是艺术

类：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期间参加浙江省学生艺术

特长水平测试获A级、B级的考生。 可加3分的考生有： 一、

父母双方均为市本级农村居民户口，只生育一个女孩（包括

依法收养一个女孩），现符合《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

》规定再生育条件不再生育，并已领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

证》的考生。 二、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 期间参加市

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艺术竞赛（限独唱，独奏，四人及四人

以下舞蹈，书法、绘画现场比赛）,获省级三等奖、市级二等

奖、区级一等奖及以上的考生。 三、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5

月31日期间参加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获小B级的考生

。 其他注意事项： 一、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，请于4月30日

前向市、区招生部门提供有关证明或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

，由市、区招生部门对原件进行验证，并填写《2008年嘉兴

市本级高中段学校招生考生优惠加分登记表》，逾期视为自

动放弃。同一名考生如同时符合多个优惠加分条件，可累计

加分，累计最高加分不超过10分，但同一类别重复得奖，只

能选加一项。 二、归侨、华侨子女、台湾省籍、等级运动员

的加分必须分别由区级以上侨办、台办或体育部门出具书面

证明；少数民族考生除提供户口薄外还须有户口所在地派出

所证明，驻嘉部队现役军人子女的加分应同时提供由所在部

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和市双拥办出具的证明。 三、5月12日上午

，在市考试院现场集中办理加分认定手续。6月2日上午，在

市教育局基教处补办在5月1日31日期间参加比赛获奖学生的

加分认定手续。 四、从2009年开始，有关项目享受的加分优



惠将由两年改为一年，区级优惠加分项目将继续减少。 市教

育局要求各学校必须将享受优惠加分学生名单、加分项目和

加分分值在校内或校园网上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三天，接

受社会监督，市、区招生部门设立举报电话。市教育局举报

监督电话：82078900，82068901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